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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382        证券简称：广东明珠         公告编号：临 2018-040 

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对 

广东明珠健康养生有限公司财务资助展期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之控股子公司广东明珠集团广州阀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公司”）

对广东明珠健康养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健康养生公司”）财务资助款实施展期，

展期金额不超过 10,000.00 万元，展期期限不超过十个月：自 2018年 7月 22日起

至 2019年 4月 30日止，；公司之全资子公司广东明珠集团置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明珠置地”）对健康养生公司财务资助款实施展期，展期金额不超过 10,000.00

万元，展期期限不超过十一个月：自 2018年 7月 22日起至 2019年 6月 21 日止。 

●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进行的除已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的关联交易累计次数为 2次，金额为人民币 25,000万元，本次关联交

易在董事会审议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风险提示：“广东明珠健康养生城”项目（以下简称“明珠山城项目”）未来

可能受到行业政策、市场竞争、内部经营管理等诸多因素影响，该项目在实施过程

中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可能存在经营情况未达预期的风险。本次广州公司及明珠

置地向健康养生公司的财务资助实施展期后，将有利于加快项目开发进度，有利于

促进项目早日实现销售及盈利，从而有效加快财务资助款项的回收进程，为财务资

助实现收益提供保障。鉴于展期后的财务资助额度出现了大幅度下降，因此，公司

财务资助业务风险更为可控。 

 

一、关联交易概述 

广州公司及明珠置地于 2018年 6月 20日分别接到健康养生公司《关于财务资

助展期申请》，申请提到：为缓解健康养生公司资金压力，确保健康养生公司项目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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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实施，健康养生公司向广州公司及明珠置地申请财务资助展期。 

根据健康养生公司与广州公司签订的《财务资助协议》（编号：2017.10.10-01），

广州公司向健康养生公司提供不超过 8亿元的财务资助款，期限自 2017 年 10月 10

日起至 2018 年 7 月 21 日止；年回报率为 18%，回报款期满后一次收回；用于补充

生产经营流动资金、投资及归还贷款等。截至 2018 年 7月 18日，广州公司累计向

健康养生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款合计 50,300 万元，健康养生公司已归还财务资助款

40,300万元，故广州公司向健康养生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款的余额为 10,000 万元。 

根据健康养生公司与明珠置地签订的《财务资助协议》（编号：2017.08.22-01），

明珠置地向健康养生公司提供不超过 10亿元的财务资助款，期限自 2017年 8月 22

日起至 2018 年 7 月 21 日止；年回报率为 18%，回报款期满后一次收回；用于补充

生产经营流动资金、投资及归还贷款等。截至 2018 年 7月 18日，明珠置地累计向

健康养生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款合计 58,710 万元，健康养生公司已归还财务资助款

48,710万元，故明珠置地向健康养生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款的余额为 10,000 万元。 

健康养生公司正在进行其所拥有的位于兴宁市神光山旅游景区旁地块之明珠山

城项目的开发建设，预计该项目能为兴宁市地方建设与城市发展带来积极影响。广

州公司及明珠置地根据上述《财务资助协议》（编号：2017.10.10-01，以下简称“广

州原协议”）、《财务资助协议》（编号：2017.08.22-01，以下简称“置地原协议”）

向健康养生公司提供资金支持，为明珠山城项目的顺利推进提供了必要保障。鉴于

明珠山城项目目前仍在施工建设，所需投入资金较大，根据广州公司、明珠置地与

健康养生公司的协商情况，特同意：广州公司对健康养生公司财务资助款实施展期，

展期金额不超过 10,000.00 万元，展期期限不超过十个月：自 2018年 7月 22日起

至 2019年 4月 30日止，利率等其他约定与广州原协议保持一致；明珠置地对健康

养生公司财务资助款实施展期，展期金额不超过 10,000.00 万元，展期期限不超过

十一个月：自 2018年 7月 22日起至 2019年 6月 21日止，利率等其他约定与置地

原协议保持一致。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健康养生公司为公司关联

方，因此，本次财务资助展期事项属于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12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进行的除已提交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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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审议的关联交易累计次数为 2次，金额为人民币 25,000万元，本次关联交易在

董事会审议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健康养生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张坚力先生，张坚力先生为间接持有本公司 5%以

上股份的自然人，同时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张伟标先生的一致行动人，故根据《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认定健康养生公司为公司关联方，本次财

务资助展期事项属于关联交易。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广东明珠健康养生有限公司 

2、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3、注册地：兴宁市兴城官汕路赤巷口（广东明珠技术大楼七楼） 

4、法定代表人：张坚力 

5、注册资本：人民币壹拾贰亿玖仟万元 

6、成立日期：2015 年 07月 09日 

7、控股股东：深圳市众益福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8、经营范围：健康养生项目与休闲旅游项目的建设、投资；实业投资；股权投

资；投资管理；贸易业；房地产开发经营。（依法需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9、关联关系：健康养生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张坚力先生为间接持有本公司 5%以

上股份的自然人，同时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张伟标先生的一致行动人。 

10、健康养生公司近三年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  元 

项目 2015 年 12月 31日 2016年 12 月 31日 2017年 12月 31日 

资产总额 896,490,265.08 1,062,157,552.66 1,454,698,652.67 

净资产 9,991,335.08 9,954,124.76 304,036,395.27 

项目 2015 年度 2016 年度 2017年度 

营业收入 - -     292,872.12 

净利润 -8,664.92 -37,210.32    -1,917,729.49 

注：健康养生公司 2015、2016 年度财务报表数据已经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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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17年度财务报表数据已经深圳同一会计师事务所（普

通合伙）审计。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一）2018年 7月 18日，广州公司与健康养生公司就本次财务资助展期事项签

订了《财务资助补充协议》（编号：2017.10.10-01补 2），该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甲方：广东明珠健康养生有限公司 

乙方：广东明珠集团广州阀门有限公司 

   1、对广州原协议第一条增加第 4款： 

同意对财务资助实施展期，展期金额不超过人民币壹亿元整（小写：

100,000,000.00元），展期期限不超过十个月，自 2018年 7月 22日起至 2019年 4

月 30日止。 

2、广州原协议其他条款不变。本协议是对广州原协议的补充，与广州原协议具

有同等的法律效力。同时，双方同意《财务资助之补充协议》（编号 2017.10.10-01

补）及其附件所约定的担保方式等均适用于本协议。 

3、本协议由甲、乙双方各自权力机构批准、签字并盖章后生效。本协议壹式贰

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如有未尽事宜，由甲、乙双方另行协商。 

 

（二）2018年 7月 18日，明珠置地与健康养生公司就本次财务资助展期事项签

订了《财务资助补充协议》（编号：2017.08.22-01补 2），该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甲方：广东明珠健康养生有限公司 

乙方：广东明珠集团置地有限公司 

    1、对置地原协议第一条增加第 4款： 

同意对财务资助实施展期，展期金额不超过人民币壹亿元整（小写：

100,000,000.00元），展期期限不超过十一个月，自 2018年 7月 22日起至 2019年

6月 21日止。 

2、置地原协议其他条款不变。本补充协议是对置地原协议的修改补充，与置地

原协议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同时，双方同意《财务资助之补充协议》（编号

2017.08.22-01补）及其附件所约定的担保方式等均适用于本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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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协议由甲、乙双方各自权力机构批准、签字并盖章后生效。本协议壹式贰

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如有未尽事宜，由甲、乙双方另行协商。 

 

五、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财务资助展期将有利于保证前述《财务资助协议》的延续履行，有利于提

高广州公司及明珠置地的资金使用效率，有利于公司持续获得较好的收益。本次财

务资助展期事项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风险提示 

明珠山城项目未来可能受到行业政策、市场竞争、内部经营管理等诸多因素影

响，该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可能存在经营情况未达预期的风险。

健康养生公司拥有的明珠山城项目是兴宁地区中较为优质的资产项目，该项目开发

进展顺利，预计项目销售及盈利能力较为乐观。本次广州公司及明珠置地向健康养

生公司的财务资助实施展期后，将有利于加快项目开发进度，有利于促进项目早日

实现销售及盈利，从而有效加快财务资助款项的回收进程，为财务资助实现收益提

供保障。鉴于展期后的财务资助额度出现了大幅度下降，因此，公司财务资助业务

风险更为可控。 

针对上述风险，公司及各相关子公司将与健康养生公司及时沟通了解其经营情

况，同时采取适当的策略、管理措施加强风险管控，全力保障公司资金及其收益安

全回收。 

 

七、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2018年第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对广东明珠

健康养生有限公司财务资助展期的议案》，同意上述财务资助展期事项。该议案最终

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获得通过。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12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进行的除已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的关联交易累计次数为 2次，金额为人民币 25,000万元，本次关联交易在

董事会审议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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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财务资助展期事项进行了事前审核，并对此发表了事前认

可意见和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三）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经认真审阅《关于子公司对广东明珠健康养生有限公司

财务资助展期的议案》，发表了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子公司对广东明珠健康养生有

限公司财务资助展期暨关联交易的书面审核意见。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 

（四）监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八届监事会 2018年第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对广东明珠

健康养生有限公司财务资助展期的议案》并形成决议。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发布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

2018年第七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临 2018-039）。 

（五）本次关联交易无需经过有关部门的批准。 

 

八、历史关联交易情况（日常关联交易除外） 

鉴于公司已于 2017 年 12月 27日召开股东大会，审议与此次关联交易同一关联

人进行的交易，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2.10 条规定，对公司

与同一关联人进行的已履行股东大会审议义务的关联交易不再纳入累计计算范围。 

公司于 2018年 1 月 29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 2018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关

于转让广东明珠健康养生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同意按照资产评估报告（中广信评

报字[2017]第 486号）的评估结果以每 1出资额为人民币 1.00元的价格转让公司持

有的健康养生公司全部出资额人民币 5,000万元。 

因此，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12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进行的除已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的关联交易累计次数为 2次，金额为人民币 25,000万元，本次关联

交易在董事会审议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九、备查文件目录 

（一）独立董事关于子公司对广东明珠健康养生有限公司财务资助展期暨关联

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二）独立董事关于子公司对广东明珠健康养生有限公司财务资助展期暨关联

http://www.sse.com.cn/
http://www.sse.com.cn/
http://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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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的独立意见 

（三）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子公司对广东明珠健康养生有限公司财务资助展

期暨关联交易的书面审核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7月19日 


